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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7月 9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8】第 242号）（以下简称：本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对关注函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认真核查，形成书面说明并披露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结合生产流程、环保要求、停产期限、停产业务范围等方面说明行政处

罚将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整改、补救措施。 

 

【回复】：公司主营业务从事自行车零配件（自行车车把、立管、座垫管、避震前叉）、运

动器材、康复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生产流程：铁管（铝管）下料→加工→焊接→研磨→

表面处理（电镀镍、铬；阳极氧化；电泳；酸洗磷化；烤漆）→装配→包装→入库；从生产流

程中可以看出，表面处理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截止 2018年 7月 11日，公司需要表面

处理产品，均找到了配合的厂商进行表面处理，即需要表面处理的产品，均托外厂协助处理后

再回厂进行装配、包装出货。目前，公司生产、出货正常，公司厂内电镀镍、铬；阳极氧化；

电泳车间停产，未对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目前，公司正就《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内容申请听证，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

未下达，环保部门对公司的环保要求、停产期限、停产业务范围暂时还不明确；公司秉持负责

任的态度，积极配合环保部门作好此次环保事故善后工作！ 

公司电镀车间已于 2018年 4月 11 日关停，截止 5月 25日，电镀线已全部拆除，阳极 

氧化、电泳车间已于 7月 11日停止生产，需表面处理产品均找到托外厂商，托外表面处理工作

已正常运作。  

对于公司或将被处以 100万元的罚款，公司预估此将不至于对公司造成重大的影响。 

 



问题 2、请结合行政处罚内容，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13.3.1 条第（一）项规定的导致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回复】： 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3.3.1 条第（一）项规定：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将导致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目前，环保部门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未下达，环保部门对公司的环保

要求、停产期限、停产业务范围暂时还不明确；公司秉持负责任的态度，积极配合环保部门作

好此次环保事故善后工作之外，需要表面处理产品，均找到了配合厂商进行表面处理，即需要

表面处理的产品，均托外厂协助处理后再回厂进行装配、包装出货。目前，公司生产、出货正

常，公司厂内电镀镍、铬；阳极氧化；电泳车间停产，未对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截至本回复日止，尚无导致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问题 3、你公司在前期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报告中，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

司生产经营涉及的环保排污信息及相关环保问题，是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回复】：公司自 2007年股票上市后，历年年度报告中均主动如实披露公司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的情况，对于节能减排、防止污染、加强生态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

成果。自 2016年年度报告起，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中均依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公司生产经营涉及的环保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连同公司

相关的临时报告均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问题 4、你公司近年是否存在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受到重大行

政或刑事处罚、或者被要求整改等情况，是否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公司接到本关注函后，高度重视，随即对公司近三年的环保事项及相关的信息披

露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自查，在梳理自查的过程中，很遗憾的发现，公司另有收到深圳

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于 2018年 2月 24日送达日期为 2018年 1月 22日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

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人环听告字［2018］第 46号）及于 2018 年 3月 12日送达日期为

2018年 3月 7日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深人环罚字［2018］第 034号）

（上述两份文件属于同一环保事项）。由于送达签收人为公司生产单位的基层主管，对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缺乏认知，公司总经理也因忙于处理相关事务一时疏忽未能及时安排将相



关文件和信息提供并知会公司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和单位，影响公司未能及时将此环保事项对

外公告以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公司对此情况发生深感责任重大，并深刻检讨，重新对相关事

项处理的作业流程进行检讨、梳理、教育，务必求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上述情况发生公司

不存在主观规避信息披露的情况，纯属管理上的疏失。除上述环保事项，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环保事项及问题。 

上述环保事项相关情况如下： 

一、2018年 2月 24日送达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人环 

听告字［2018］第 46号）主要情况：2017年 11月 29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以下简称：深

圳人居环境委）执法人员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公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在厂区间通道增

设剥漆（脱漆）车间。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认为公司上述违法项目，

属于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公司位于茅洲河流域控制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四版）》

裁量标准的规定拟对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责令公司立即停止违法项目的运行使用； 

       （二）对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上述内容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二、2018年 3月 12日送达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深人环罚字 

［2018］第 034号）主要情况：2017 年 11月 29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人

居环境委）执法人员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公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在厂区间通道增设剥

漆（脱漆）车间。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认为公司上述违法项目，属于

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公司位于茅洲河流域控制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公司法定期限内未向深圳人居环境委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公司于 2018年 2月 24日向深圳

人居环境委提交了申辩报告，报告内容：公司于 1999年建厂，聘请了环评机构编制了环境影响

报告表，由于认知局限性，报告表中只对表面处理各工序作了简单说明、产废情况作了简单标

示，均未对生产过程中的不良品如何返修等作出说明，2005年及 2014 年的两次技改项目的环评

均是以 1999年环评报告为参考作出的，而实际公司喷涂生产线配套的剥漆工序自建厂就设置于

喷涂车间北侧，作为喷漆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属于喷涂生产线的一个环节，公司不存在擅

自增设剥漆车间的问题，公司希望能免于处罚。 

因公司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环批［1999］20714 号）、深环批［2005］

12834 号、深宝环水批［2014］600987 号）及相应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均未提及公



司可以从事剥漆生产工艺的生产，深圳人居环境委经审议，决定对公司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现场调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查，审查终结。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

十一条第一款（一）的规定应予处罚。依据《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四版）》

裁量标准的规定，深圳人居环境委决定： 

（一）责令公司立即停止违法项目的运行使用； 

（二）对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公司处理情况： 

（一）公司积极配合进行整改，于 2017年 11月 29日当日立即停止了剥漆工序的使用运

行； 

（二）公司依照深圳人居环境委的决定，于 2018年 3月 26日缴纳了人民币贰拾万元罚

款，了结了本次环保事项。 

 

问题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2018年 4月 11日，深圳市人居委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在对我公司

厂区围墙外一市政雨水井进行检查时，发现水质异常，为溯源，调来工程机械破土向地下开挖

1.5～1.8 米深，最后确定源头在公司电镀车间铬槽回收槽附近；经现场勘查分析，公司在建电

镀线时，确实按政府当时要求对电镀线所处区域进行了“五布七涂”防腐处理，电镀线也是“全

自动挂镀线”。本次事故发生是因车间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致使电镀药液自槽内溢出，导致含六价

铬的电镀液穿过老化的防腐层渗至地下，最后漏至电镀车间与阳极氧化车间之间的雨水管道中。 

在发现这一问题公司即决定停止电镀线的生产，并对电镀线进行拆除，配合政府部门进行

挖掘调查工作，并对涉事雨水管首、尾两端进行封堵（封堵首端主要防止雨水进入该管段，尾

端封堵主要防止废水流至外环境），并在尾端的观察井内设置自动抽水泵，将废水抽至废水处理

站作达标处理；污染土壤面积初步确定约为 300～350平方米左右。 

执法人员在公司调查期间认定，造成本次污染事故，公司确实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公司在

深圳生产经营数十年，始终遵纪守法，从不存在私设暗管恶意排污的主观故意，公司初步收集

整理了近 3年来废水处理站关于废水排放检测结果的检测记录和报告，自 2015年2月5日至 2018

年 5月 29日，宝安区环境检测站和深圳市索奥检测公司前后对废水排放检测达 33次，取样检

测的结果均是“全部达标”；此次“电镀车间”污染渗漏的问题，经深入挖掘与检查，公司既无

私设暗管也无人为地面排放之故意，此次检查出来的渗漏污染与公司正常的排污排放没有任何

关联性，是由于操作不当及管理疏忽造成的突发事故。 



2018 年 6月 22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对公司下达了《深人环听告字【2018】第 124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6月 28 日，公司在接到告知书后，即依法启动听证申请（听证申

请已于 7月 2日依法提交至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充分陈述公司意见，阐明公司立场，以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为配合环保部门要求，现公司已启动生产应急程序，需表面处

理产品已托外生产，目前，公司生产、出货均正常！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4日 




